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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（关于出口至香港的非配额管理原粮及其制粉不征税的

具体措施） 【法规类型】海关规范性文件【内容类别】关税

征收管理类 【文 号】海关总署2009年第2号公告【发文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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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效 力】[有效] 【效力说明】 根据海关总署2008年第3、84号

公告规定，现将出口至香港的非配额管理原粮及其制粉不征

税的具体措施公告如下： 一、内地出口商向香港出口供港自

用的非配额管理粮食时（具体税则号列见附件1），应先向出

口地海关关税部门提出不征税申请，并提供出口合同、发票

等相关资料。经海关审查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不征收出口关

税。 （一）提交资料真实有效； （二）签订出口合同的香港

进口商为“香港登记进口商”； （三）出口合同中明确列明

港方进口自用数量并注明“只供香港自用，不得转口”字样

。 上述“香港登记进口商”由香港工贸署负责登记注册，海

关总署会将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名单及时对外发布（首批“

香港登记进口商”名单见附件2）。 二、出口地海关在审核

确认出口货物符合不征税的相关规定后，应向内地出口商出

具《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》并办理不征税放行手续。其中

，《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》中征免性质为“国批减免”（

代码：898），备注栏应注明“香港登记进口商”名称。 三、

内地出口商在办理上述粮食的不征税放行手续后，应及时向

“香港登记进口商”提供相关的出口报关资料。香港特区政



府对上述不征税输港的粮食实行后续核查管理，并定期向内

地海关反馈核查结果。 如发现内地不征税输港粮食存在转口

情况，内地海关将根据核查结果向相关出口商追征转口粮食

的出口关税，香港特区政府同时会将涉及转口的进口商从“

香港登记进口商”名单中删除。 四、对2008年以来已征税放

行或已凭保放行的输港自用非配额管理粮食，内地出口商应

要求香港进口商于2009年1月31日前向香港工贸署提供上述输

港粮食的详细资料。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核查结果，对确属香

港地区自用的粮食，海关将及时退还已征收的出口关税或税

款保证金。办理退税手续的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公告。 本公

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 1.2009年1月1日至2009

年12月31日征收出口关税的非配额管理原粮及其制粉目录.doc

2.香港登记进口商名单.doc 二○○九年一月十二日"#F8F8F8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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